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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光厂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关于成都伦索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并参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成都光厂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成都伦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或标的公司）编制了 2021 年度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

明仅供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

途。 

 

一、公司简介 

本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9 日经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公司设立时成立时

注册资本 50 万元，李维以货币出资 50 万元，持股比例 100%。 

2015 年 6 月 4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吸收杨达为公司新股东，李维将其持有的

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股份）转让给杨达；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杨达认缴出资 3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0%）；李维认缴出资 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2016 年 2 月 19 日，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 50 万元，杨达和李维分别按持

股比例增资，认缴增资金额 50 万元，本次认缴后注册资本达到 100 万元，其中杨达认缴出

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李维认缴出资 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2016 年 11

月 24 日，两位股东分别以货币方式出资，认缴出资均已到位。 

2020 年 2 月 25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李维将其持有的 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股份）

转让给杨达；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杨达认缴出资 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0%）；李维认缴出

资 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于 2021 年 5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杨达将其持有的 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股份）

转让给成都伦索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杨达认缴出资 82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82%）；李维认缴出资 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成都伦索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出资 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 

于 2021 年 6 月，原股东与常州远东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文化）签订了“投

资协议”，远东文化以 2,000 万元收购原股东杨达所持本公司股权的 12.5%、以 4,000 万向本

公司增资（其中 25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此次增资后本公司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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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 100 万元变更为 125 万元，其中杨达持股比例为 55.6%、远东文化持股比例为 30%、李

维持股比例为 8%、成都伦索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6.4%。 

于 2022 年 4 月 2 日，本公司名称由成都伦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成都光厂创意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 号 3 栋 34 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图文

设计制作；专业设计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

版权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开发；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远东文化 2021 年 6 月与杨达、成都伦索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成都伦索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杨达及标的公司共同承诺，标的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6,500 万元、7,500 万元和 8,500

万元。无论标的公司依托 Vjshi 平台所经营的版权素材交易业务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应按照何种方法（为免歧义，此处方法指“总额法”或“净额法”）确认营业

收入，营业收入业绩承诺应按照“总额法”进行考核。 

杨达及标的公司共同承诺，标的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下称：“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00 万元、

850 万元和 1,000 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业绩承诺以累计数考核。为免歧义，即 2021 年应完

成扣非归母净利润 500 万元，2021 年-2022 年两年应累计完成扣非归母净利润 1,350 万元，

2021 年-2023 年三年应累计完成扣非归母净利润 2,350 万元。 

如标的公司在对应会计年度末未能完成上述任一业绩承诺，投资者有权要求： 

①视上述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按照如下公式调整本次交易投前估值，调整后投前估

值=[1-（当期业绩承诺数-当期实际完成数）÷三年累计承诺总数]×投前估值。上述两项业

绩承诺分别计算，取结果中的较低值作为当次的最终调整后投前估值，并在不改变本次交易

投资人股权比例的前提下，按照调整后的投前估值相应调减根据本合同应支付的任何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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